
 1

 

工聯會婦女事務委員會 

向  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處理家庭暴力的策略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提交 

處理家庭暴力的策略和措施意見書 

2005年 1月 18日  
 

工聯會婦女事務委員會對天水圍家庭服務檢討小組 (下稱「檢討小組」) 發

表的檢討報告書內之建議 (下稱「報告書」) 基本表示支持。我們期望有關部門

能儘快確切實行建議的措施。 

但綜觀整份報告書，我們發現所提出的策略主要側重於天水圍的地區協調和

改善家庭支援服務的措施上，在根治家庭暴力方面似乎未有深入的研究。 

我們認為，「防患未然」比「對症下藥」更為重要，如防止家庭暴力的工作

做得好，除了可避免不少家庭悲劇的發生，更有助紓緩前線人員處理家庭支援服

務的壓力。 

因此，我們在防止家庭暴力方面提出下列三方面的意見： 

1.  給予內地新來港人士保留原居地戶籍三年 

我們曾於去年 4月在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防止和處理家庭

暴力的策略和措施」提出了「保留新來港人士內地戶籍三年」的建議。很遺

憾，我們發現報告書內並未對這項建議提出任何具體工作。 

事實上，政府自 2004年 1 月 1日開始，將成年人領取綜援的居港期限

改為七年，新措施對許多低學歷的新來港人士影響深切。由於教育水平所

限，他們較難尋找工作，即使找到工做也往往只能從事低技術、收入低微的

工作，生活貧苦，若然不給予「回頭路」讓他們可以回鄉重新生活的機會，

這批人士將長期受貧窮問題所困，導致社會潛在更多不穩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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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重申，給予內地新來港人士保留原居地戶籍三年，可以提供

一條後路予難以適應香港社會的新來港人士，包括「嫁錯郎」的新來港婦女，

從而減少一系列社會問題的出現，以及類似天水圍家庭慘劇的發生。 
工聯會去年 4月下旬曾到訪北京，直接向國務院港澳辦、勞動和社會保

障部、中華全國總工會等機構反映了「保留新來港人士內地戶籍三年」的建

議，國務院港澳辦已表示會積極考慮。我們特再促請特區政府，儘快與內地

有關單位磋商於限定年期內保留新來港人士內地戶籍的可行性，為新來港人

士，尤其是新來港婦女解決困境。 

 

2.  促進就業，解決貧窮問題 

失業、貧窮均是促成家庭以至社會不穩定的重要因素。根據報告書所

述，天水圍的失業綜援個案為數不少，失業問題相當嚴重，貧窮問題廣泛地

困擾著天水圍的居民。尤其對於沒有工作的婦女，由於她們缺乏經濟獨立能

力，當遇到受虐，往往只能默默忍受，無法脫離困境。  

故此，特區政府除了發放綜援之外，更應從就業方面解決天水圍的家庭

暴力問題。鑑於天水圍區內只有極少商業活動，就業機會有限，而且該區位

置偏遠，交通費用昂貴，居民的區內就業機會和就業意慾均非常薄弱。要推

動居民投入勞動市場，我們認為應從減少就業障礙上著手，並支援他們再就

業。我們的具體建議如下： 

2.1 減輕天水圍居民上班的交通成本 

目前，從天水圍到其他地區上班的交通費往往佔去一般低收入勞工的月

薪超過一成，昂貴的交通費直接削弱天水圍居民的就業意慾。舉例來說，從

天水圍到南昌乘輕鐵轉西鐵的收費為 15元，乘巴士到旺角需要 13元，到大

埔工業邨也需要 13元。假設上、下班的交通成本共 26元，一星期 6天到市

區上班的交通費用每月需要 676元，對月薪低於 6000元的勞工而言，單單

交通費已佔去其收入一成以上，負擔沉重。 

對此，我們建議政府為從事低薪工作的居民提供交通津貼補助；在交通

服務方面，建議政府要求公共營運機構對天水圍的交通服務減價；並探討提

高該區交通服務競爭的可行性，從而降低天水圍交通服務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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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訂定最低工資，解決在職貧窮 

現時很多基層勞工的工資低至不足糊口，對於從事低技術工種的勞工，

他們的薪金往往比綜援金還要低，即是「打著工」也要捱窮，基層勞工難於

維持基本生計。在職貧窮是社會不平等、資方嚴重剝削勞方的現象，這種就

業環境不單打擊了天水圍居民的就業意慾，而且亦大大削弱了綜援領戶出來

工作的動機。 

我們促請政府應嚴加監管外判工作，同時儘快立法訂立最低工資制度，

訂出推行時間表，並在個別低薪行業或崗位應獲優先處理，早日解決在職貧

窮的現象。 

本年施政報告針對貧窮問題，成立了扶貧委員會，重點協助領取綜援人

士的下一代，減輕跨代貧窮問題。我們歡迎所提措施中，在天水圍試行兒童

發展先導計劃，以扶助貧窮家庭下一代的成長。但我們認為扶貧範圍未夠全

面，力度仍需再加強，並促請扶貧委員會正視本港日趨惡化的在職貧窮問

題，對此儘快研究具體的扶貧政策。 

 

2.3加強待業婦女的就業培訓 

對於低學歷的婦女或離開職場已久的家庭主婦，她們找工作會有一定難

度。政府有關部門應加強對待業婦女的就業支援，提供更多元化的求職技巧

和就業技巧訓練，以提高婦女的競爭力和自信心，協助她們早日就業，自力

更生。  

對此，我們支持僱員再培訓局於近日所提出的構思：擴大再培訓局的服

務範圍至 30 歲以下及中五程度學歷的失業人士，並因應市場需求，開設更

多新的培訓課程，以協助失業人士重投勞動市場。本會期望政府能夠作出相

應的配合，協助再培訓局擴大其學員對象，讓更多失業人士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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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強公民教育和宣傳 

綜觀整份報告書，在教育宣傳方面著墨不多。眾所周知，公民教育對社

會的健康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針對家庭暴力問題，我們建議以下的教育宣

傳方向： 

 

3.1 加強抗暴意識的宣傳，鼓勵受虐婦女及早尋求協助 

現時，一般婦女以至家庭均未有足夠的抗暴意識，當遇上家庭暴力問題，

婦女往往未能即時向外求助。如果這些婦女能及早尋求協助，她們可避免遭

受許多不必要的傷害。 

我們建議，不單是元朗區的促進家庭和諧及家庭生活教育宣傳工作小

組，有關政府部門 (例如民政事務總署、教育統籌局) 應針對家庭暴力問題，

進行全港性的抗暴意識推廣及宣傳活動，鼓勵受虐婦女及早尋求協助。 

 

3.2 在學校課程內加入性別課題 

長遠方面，我們建議政府有關部門 (例如教育統籌局) 應儘快研究如何

將性別課題加入學校課程中，及早向學生灌輸兩性平等的價值觀。 

 


